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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长政复决字〔2021〕第 57 号

申请人：关某某

被申请人：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办事处

住所地：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大兆北街 12 号

法定代表人：赵力 职务：该街办主任

委托代理人：代红文 该街办工作人员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强制拆除其房屋和院墙的行为不服，于

2021 年 7 月 26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1 年 7

月 29 日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确认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7 月 18 日强制拆除申

请人在其庄基地上房屋三间及院墙的行为违法。

申请人称，19**年 12 月 10 日原长安县人民政府为其家中六

人颁发了第 103***号房产证，记载庄基六分七厘七毫，房屋三

间，申请人于 1965 年升学离家，20**年退休回家，2010 年经村

委会批准同意，在原庄基改造，施工中由于村民出行不利，委托

弟无礼阻拦未能建成，后经多单位协调，在 2019 年经村委会决

定，房屋异地改造，将庄基兑换到水房前。2019 年 11 月开建，

主体于 2019 年 12 月 14 日建成。被申请人以航拍图斑确定案涉

房屋建筑在 2020 年 7 月 3 日以后建成并占用耕地，以长安区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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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乱占耕地办文件在不通知申请人的情况下强拆。

被申请人称，其执行区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领导小组

办公室文件，对 2020 年 7 月 3 日后耕地上新增的违法建筑进行

整治。申请人是退休职工，不是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无权利

申请宅基地。申请人所持有的老宅基地改造手续无效，老宅基地

改造是指在原宅基的基础上进行新建、翻建或扩建。而申请人现

在住宅所建位置在耕地上，并非在原宅基地上改造。申请人作为

党员，未经审批乱占耕地建房，本身犯错在先。收到区农村乱占

耕地建房领导小组办公室整治文件后，被申请人按照区专班的工

作要求和决定，对违建图斑进行整治，被申请人工作人员联合村

干部，对违章建筑下发搬离通知单和自行拆除通知。自行拆除时

限内未拆除的，由被申请人组织机械进行拆除。

经审理查明，2019 年 7 月 23 日长安区某村委会关于关某某

（兄）、关某某（弟）老宅基地易地改造的意见，（一）关氏兄

弟祖宅面积 6 分 7 厘 7；（二）因原庄基经原村委会给别的村民

留出路，现村委会研究让关氏兄弟二人易地改造，地点位于某村

水井旁，面积为长 19.5 米、宽 16.5 米，关氏兄弟二人各一院，

不再另行办理手续；（三）在新宅基地划拨后，原兄弟二人老宅

基地由村委会收回，归集体所有。2019 年申请人和关某某（弟）

在涉案土地建房，申请人建成三间一层房屋，关某某（弟）在申

请人房屋西侧建成三间一层房屋，二人房屋总面积约 60 平方米。

2021 年 4月 16日长安区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领导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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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下发《紧急通知》。2021 年 7 月 9 日长安区农村乱占耕地建

房问题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发布《督办单》，要求被申请人于 2021

年 7 月 11 日完成整改工作。2021 年 7 月 17 日被申请人作出《违

法建设自行拆除通知书》，未向申请人送达。2021 年 7 月 18 日

被申请人拆除了涉案房屋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六十二条，

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，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

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规定的标准。农村村民建住宅，应当

符合乡(镇)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，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

村内空闲地。农村村民住宅用地，经乡(镇)人民政府审核，

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;其中，涉及占用农用地的，依照本法第

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。…本案中，申请人占用基本

农田和耕地建房，明显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。《陕西省农村

村庄规划建设条例》第五十条“村民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，

未经村民委员会组织定点放线，或者不按照确定的宅基地位置、

面积、四至、基础标高、房屋层高建设住宅，严重影响村庄规划

的，由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

设，限期拆除；影响村庄规划，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，由县级建

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，处违法建

筑面积每平方米五元以上十元以下罚款”。《西安市城乡规划条

例》第七十二条“在乡村规划区内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

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，由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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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街道办事处责令停止建设、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可以拆

除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五条 行政机关作

出强制执行决定前，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。催告应当以

书面形式作出，并载明下列事项:(一)履行义务的期限;(二)履行

义务的方式;(三)涉及金钱给付的，应当有明确的金额和给付方

式;(四)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。第三十七条 经催

告，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，且无正当理由的，行政机关

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。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，并

载明下列事项:(一)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地址;(二)强制执行

的理由和依据;(三)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间;(四)申请行政复议

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;(五)行政机关的名称、印章和

日期。在催告期间，对有证据证明有转移或者隐匿财物迹象的，

行政机关可以作出立即强制执行决定。第四十四条，对违法的建

筑物、构筑物、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，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

告，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

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拆除的，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。

据此，被申请人有权对违法占地进行建设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行

政决定,但被申请人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相应处

理。结合本案，被申请人并没有按照上述法律法规规定依法查处

违法行为，而是对违法建筑直接予以拆除，程序明显违法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之

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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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被申请人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办事处拆除申请人关

某某位于西安市长安区某村房屋和院墙的行为违法。

如对本决定书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，依

法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政府

2021 年 9 月 22 日


